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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事项备案报告制度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协会重大活动的管理工作，提高协会工作的透明度，维护

会员的合法权益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本制度所称的重大事项备案报告是指将可能对本行业产生重大影

响的活动，在规定的时间内，以备案的方式向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

关报告的行为。 

第三条  协会重大事项应当严格遵守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维护会员的合

法权益，体现会员的意志，有利于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。同时，活动不危

害国家的统一、安全、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，不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

利益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，不违背社会道德风尚。 

第四条  协会重大事项的主要内容： 

（一）举行的成立大会、会员大会； 

（二）理事会等领导机构的换届会议，确定会费标准、法定代表人变更的

会议，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的成立大会等； 

（三）举办的涉及重大政治、经济、理论等方面的跨区域的学术、会议或

活动； 

（四）年度工作会议、举办大型成果展览、广告宣传、论坛、讲座、面向

社会的培训班等； 

（五）公开举行的募捐、资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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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参与竞拍、投资或承接大型项目； 

（七）协会的涉外活动，包括吸收境外人士担任社会团体名誉职务；与境

外社会团体合作或联合举办的活动；接受境外社会团体的捐赠；邀请境外

人士或境外社会团体参加活动，组团出国出境、与境外社会团体的交流交

往活动等； 

（八）开展评比、达标（授牌）、表彰活动及违法被查处的情况； 

（九）创办实体情况； 

（十）本协会会党组织会议和活动等情况。 

第五条  协会做出的重大事项决定，应在举办前的 5 个工作日向业务主管

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报告备案。 

第六条  协会重大事项备案报告均以书面形式，主要内容包括：重大事项

的名称、内容、时间、地点、参加人员、经费来源等。 

第七条  协会重大事项备案报告送达后，经受理机关审查，认为活动有违

反法律、法规和政策或协会《章程》时，协会应立即停止活动，或进行纠

正后再开展活动。 

第八条  协会秘书处应及时、完整保存重大活动备案报告资料，规范归档

保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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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制度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试用，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。 

 

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

 

深圳市暖通空调行业协会 

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30 日 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及技术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30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